
經濟部國際貿易局

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

貨品號列 貨        名

原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改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2612.10.00.00-4 鈾礦石及其精砂 581 581*

2612.20.00.00-2 釷礦石及其精砂 581 581*

2615.90.00.10-2 釩鈾鉀礦石及其精砂 581 581*

2617.90.90.10-1 未列名放射性礦物之礦石及其精砂 581 581*

2844.10.10.00-2 天然鈾及其化合物 581 581*

2844.10.90.00-5 含有天然鈾或天然鈾化合物之合金、分散體（包括瓷金）、陶

瓷產品及混合物

581 581*

2844.20.00.00-2 濃縮鈾２３５及其化合物；鈽及其化合物；含有濃縮鈾２３５

，鈽或前述產品之化合物之合金、分散體（包括瓷金）、陶瓷

產品及混合物

581 581*

2844.30.00.00-0 已耗乏鈾２３５及其化合物；釷及其化合物；含有已耗乏鈾２

３５，釷或前述產品之化合物之合金、分散體（包括瓷金）、

陶瓷產品及混合物

581 581*

2844.41.00.00-7 氚及其化合物；含氚或其化合物之合金、分散體（包括瓷

金）、陶瓷產品及混合物

581 581*

2844.42.00.00-6 錒２２５、錒２２７、鉲２５３、鋦２４０、鋦２４１、鋦２

４２、鋦２４３、鋦２４４、鑀２５３、鑀２５４、釓１４

８、釙２０８、釙２０９、釙２１０、鐳２２３、鈾２３０、

鈾２３２及前述元素之化合物；含有前述元素或其化合物之合

金、分散體（包括瓷金）、陶瓷產品及混合物

581 581*

2844.43.00.00-5 其他放射性元素及同位素及其化合物；含有其他放射性元素、

同位素或其化合物之合金、分散體（包括瓷金）、陶瓷產品及

混合物

581 581*

2844.44.00.00-4 放射性殘渣物 581 581*

2844.50.00.00-5 已用畢（已照射）之核子反應器燃料（添裝藥） 581 581*

3207.10.00.10-1 含放射性物質之調製顏料、調製乳光劑、調製色料及類似調製

品，用於陶瓷、搪瓷及玻璃工業者

581 581*

3207.20.10.10-7 含放射性物質之琺瑯 581 581*

3207.20.20.10-5 含放射性物質之釉 581 581*

3207.20.30.10-3 含放射性物質之釉底料（泥釉）及類似調製品 581 581*

3207.30.90.10-8 含放射性物質之光澤液及類似調製品，用於陶瓷、搪瓷及玻璃

工業者

581 581*

8401.10.00.00-7 核子反應器 581 581*

8401.20.00.00-5 同位素分離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581 581*

8401.30.00.00-3 核子反應器用之非輻射性燃料元件（匣式） 581 581*

8401.40.00.10-9 含放射性物質之核子反應器之零件 581 581*

8486.20.00.50-2 供摻雜半導體材料之離子植入器 581 581*

9018.90.40.10-3 高能粒子治療設備、附有Ｘ光定位之高震波碎石裝置 504

581

MW0

504

581*

MW0

9022.12.00.00-2 電腦斷層攝影器具 504

581

504

581*

9022.13.00.00-1 其他牙科用Ｘ光射線器具 504

581

504

581*

9022.14.00.00-0 其他內科、外科或獸醫用Ｘ光射線器具 504

581

504

581*

9022.19.00.00-5 其他用途之Ｘ光射線器具 581 581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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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品號列 貨        名

原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改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9022.21.10.00-9 鈷６０治療機 504

581

504

581*

9022.21.90.10-0 放射性同位素診斷或治療器具 504

581

504

581*

9022.21.90.90-3 其他α、β、γ放射線器具，內科、外科、牙科或獸醫用 504

581

504

581*

9022.29.00.10-1 其他用途之α、β、γ放射線器具 581 581*

9022.30.00.00-0 Ｘ光管 504

581

504

581*

9022.90.00.10-5 Ｘ光產生器 504

581

504

581*

9027.20.00.10-5 氣相層析儀，附有電子捕獲檢測器 581 581*

9405.61.00.10-7 含放射性物質之照明標誌、照明名牌及類似物品，設計供發光

二極體（ＬＥＤ）燈源專用者

581 581*

9405.69.00.10-9 其他含放射性物質之照明標誌、照明名牌及類似物品 581 581*

號列項數: 37



輸入規定代號說明

(空白) 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504 一、進口人用醫療器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一）應檢附衛生福利

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或同意文件，並應申報填列醫療器材

許可證號碼（十四碼）。（二）如屬危險性醫療儀器，除應檢附衛

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，及申報填列醫療器材許可證

號碼（十四碼）外，並須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准醫療機構購置之同意

文件。二、非供人用者免依上述規定辦理。

581 應檢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同意文件。

581* 應檢附核能安全委員會同意文件。

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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